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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政策 

大昌行集團(以下簡稱：集團) 秉承企業社會責任，重視環境保護，關注有關集團營運對環境所造成的影

響，致力防止環境污染、減少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和提升集團的環保表現以保護環境。除了集團自身以

外，亦協助與期望員工、供應商與各集團相關持份者積極支持環境保護方面的工作。 

為此， 集團制定環保政策，確定集團環保工作的大方向與基本原則，指引各業務單位、部門與員工遵

守有關方針，並且要求供應商、業務伙伴與集團相關持份者跟隨與實踐有關政策內容，共同保護環境。 

本政策適用範圍： 

o 本政策範圍包括集團所有業務單位，所有集團人士與業務單位均應遵從本政策，同時遵守集團

的任何其他相關之規則或指引。 

o 業務單位應遵從有關政策，並且在有需要時以此政策為藍本，合法合規地制定業務單位的各項

與環保有關政策。 

o 如有需要，業務單位應採用經修訂的環保政策，以符合所處司法權區的法律法規，並且，有關

修訂內容不得較香港現行法律法規和任何其他相關之規則或指引寬鬆。 

o 集團亦要求供應商、承辦商與業務伙伴遵守本政策，並同時遵守香港和符合所處司法權區的相

關法律法規。 

 

集團環保政策： 

1. 嚴格遵守一切環保法律法規，採取合理可行的措施以避免違反當地有關環保的規定。 

2. 集團堅定採取行動保護環境，防止環境污染。  

3. 集團建立並且持續改善集團的環境管理系統，以持續改善集團的環保表現，當中包括透過持續

評估與監測環保表現與收集員工與各持份者對於集團環保的意見，以有效地提出有關的可行措

施與方針。 

4. 以環保 4R (Reduce-減少使用，Reuse-廢物利用，Recycle-循環再造，Replace-代替使用) 為環保計

劃的指導性原則。 

5. 定期識別集團內各項環境風險與負面影響，並將有關環境風險與影響減到最低。 

6. 透過各項措施，包括電郵和舉辦不同類型活動，提高員工的環保意識，加強員工環保合法合規

意識、促進員工保護環境與了解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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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集團根據《廢物處置條例》妥善處理各種廢棄物，定期進行巡查並於有需要時進行糾正行動，

以確保所有廢棄物均得到妥善處理。 

8. 加強集團內的回收表現，包括設立回收設施，舉辦各類型回收活動，並積極鼓勵員工參與回

收。另一方面，集團積極尋求使用由回收物料製作的資源與物品，鼓勵循環經濟。 

9. 持續加強有效利用各項資源，例如透過使用電子文件、節能燈具、智能水機與鼓勵員工自備可

重用餐具等一系列措施以減少非必要的資源使用。 

10. 持續提升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以減少集團在能源使用上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 

11. 防止環境事故發生，並且於環境事故發生時，將環境污染與負面影響減至最低。 

12. 尋求與合作夥伴、供應商及顧客共同協作、舉辦與參與環保項目，共同推動環境保護。 

13. 積極尋求各種可行措施減少集團直接與間接的溫室氣體排放，包括範疇 3 的氣體排放。 

14. 致力提升空氣質素，建立良好空氣工作間，減低因空氣質素對員工和訪客的負面影響。 

15. 設立渠道讓員工可實名或匿名方式向各集團管理層和任何其他相關部門表達有關環保的意見，

並且確保所有員工均不會因反映意見而遭受報復與不公平的對待。 

政策的發佈與傳閱： 

環保政策為公開傳閱文件，由集團環境社會及管治工作小組與集團相關部門共同制定並得到管理層授權

發佈，所有員工、持份者或任何對本政策有興趣之人士均有權查閱。而所有有興趣人士均可向集團索取

政策。 

政策持續檢討與改進： 

集團管理層負責監督本政策實施的情況，以確保資源有效分配並且使環保政策得到有效落實。集團環境

社會及管治工作小組會定期進行評估並於有需要時根據評估結果進行相關可行和合適的改進工作。 

集團環境社會及管治工作小組與集團相關部門於每個年度或於有需要時審視有關政策，並且積極與各員

工和持份者溝通以適時作出修訂，以確保集團的環保政策是有效、可行和可持續。 

 

最後更新日期：2025 年 10 月 30 日 

 

最後政策檢討日期：2025 年 11 月 28 日 

 

 

 

 

 


